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2017年部门预算
  
 一、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概况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承担着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农村稳定，推动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                  
（一）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2、为辖区内经济法阵提供服务。
    3、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
    4、加强社会管理。
    5、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6、加强基层组织管理。
    7、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为基层一级政府部门，截止2016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共有103人，其中行政人员60人，事业人员43人。

二、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总体情况
  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2017年预算收入2856.5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856.58万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总体情况
  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2017年支出预算为2856.58万元。
  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1818.51万元，日常公用支出221.91万元，项目支出 816.16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1628.42万元，国防支出22.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0.75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26.9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35万元，农林水支出663.3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9.33万元
（三）2017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1、公务接待费：2017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22万元
[bookmark: _GoBack]　  2、公务用车购置及维护费用：2017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为8.31万元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专户资金: 教育收费和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业务费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3.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含上级补助收入和附属单位缴款等收入）。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专户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7.上年结转：是指预算单位以前年度的收入预算未执行完毕，需结转本年度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以前年度收支相抵后的盈余或亏损结余资金。
  8.结转下年：是指预算单位本年底前的收入预算未执行完毕，需结转下年度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本年底前收支相抵后盈余或亏损的结余资金，其中包括当年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用于核算当年应交所得税和提取事业基金、专用基金的分配情况和结果。
  9.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10.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